三元区交通运输局《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事项类别：公共服务事项 

办理依据：1、《福建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条例》（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交通建设工程项目交工验收、竣工验收，并按照有关规定完成项目交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2、《福建省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实施细则》（闽交建〔2021〕30号）

第十八条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采取备案制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项目法人印发《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并连同验收准备材料报相应的交通主管部门备案，抄送具体负责质量监督机构。其中，高速公路项目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普通公路项目报设区市或县级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具体由设区市交通主管部门确定。备案前，项目法人还应在福建省公路水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应用系统完成竣工有关信息登记和公开工作。
受理机构：三元区交通运输局

审批机构：三元区交通运输局

申请条件：1、通车试运营满2年；

2、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全部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人验收合格。

3、工程决算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机关、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或交通主管部门审计（含交通主管部门组织的社会中介机构审计）。

4、竣工文件已完成“公路工程项目文件归档范围”的全部内容。

5、档案、环保、水保等单项验收合格，土地使用手续已办理。

6、各参建单位完成工作总结报告。

7、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出具工程质量鉴定意见。
申请材料：
  1 、交工验收报告 

  2 、项目执行报告、设计工作报告、施工总结报告和监理工作报告 
  3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的批复文件

  4 、档案、环保、水保等单项验收意见  

  5、 土地使用证或建设用地批复文件 

  6、 审计报告及认定意见  

  7 、工程质量鉴定意见  

  8 、项目竣工验收组织方案 

  9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办理流程：初审-审批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发放证照情况：无

收费标准：无

收费依据：无

表格下载：无

填表示例：无

投诉电话：12345

咨询电话：0598- 7500188（审核审批办电话）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办公地址：三元区江滨北路11号（碧湖）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

乘车路线：1、公交直达线路：乘坐15路、66路、5路、18路、53路(政务中心工作时间)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碧湖站)

2、免费接驳线路60路：体育场馆(东)公交枢纽站-市行政服务中心。

市民可乘坐1、2、23、27、51路直接到达体育场馆(东)枢纽站；或乘坐28、58、58支路至体育场馆东站下车，步行至对面的体育场馆(东)枢纽站；或乘坐57路至体育场馆南站下车，步行至斜对面体育场馆(东)枢纽站。

状态查询：1.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zwfw.fujian.gov.cn）
2.咨询电话：0598- 7500188（审核审批办电话）

三元区交通运输局

